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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事由：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12次研商會議」

開會時間：109年9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42號）

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聯絡人及電話：廖雅虹02-87712960
出席者：６直轄市政府、臺灣省14縣(市)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本部地政司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綜合計畫組(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王簡任
正工程司兼組長文林、蔡科長玉滿)

列席者：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署秘書室、綜合計畫組(1科)

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準時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本署來賓車位有限，請儘量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有發燒或咳嗽等情形者，請勿

參加會議，若有意見表達可提供書面意見並洽請業務單位

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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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2 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年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公告實施後 4 年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

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

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7 年及

108 度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作業，本署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

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理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理規劃參考。本次會議提會報告及討論事項如下： 

一、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土功能分區

進度 

二、討論事項： 

（一）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涉及平均高潮線處理原則 

（二）跨海大橋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三）都市計畫海域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四）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五）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注意事項與分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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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進度 

說明： 

一、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年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4年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

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爰應按進度積極辦理相關

作業。 

二、依本署 109 年 8 月 4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1 次研商會議報告情形，尚有臺南市等 5市（縣）尚

未完成委外作業，情形如下： 

（一）臺南市：已在 109 年 7 月 21 日完成評選，預計在

109 年 8月 11 日議價。 

（二）新竹縣：已在 109 年 7 月 24 日完成評選，預計在

109 年 8月中前完成決標作業。 

（三）苗栗縣：招標文件簽辦中，近期將上網，並正在尋

找潛在廠商中。 

（四）彰化縣：建設處負責辦理招標作業，地政處做後續

執行，請彰化縣政府於會後至本署雲端管考表單填

報預算簽訂、招標文件完成等時程。 

（五）臺東縣：目前已經公告上網，預計 109 年 8 月 19 日

開標，並預計 9月初前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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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前開 5 個市（縣）政府目前辦理進度更新如下，考

量臺南市、新竹縣政府業已完成決標作業，是以，請

苗栗縣等 3 縣政府逐一說明推動困難情形及預定完成

發包作業期程： 

（一）臺南市：已於 109 年 8 月 11 日完成決標作業。 

（二）新竹縣：已於 109 年 8 月 19 日完成決標作業。 

（三）苗栗縣：已於 109 年 8 月 21 日上網，預計於 109 年

9 月 10 日開標，並於 109 年 9 月 15 日進行評選。 

（四）彰化縣：目前府內預算預計 8 月底簽陳完成，進入

採購程序。 

（五）臺東縣：已於 109 年 8 月 19 日開標，預計於 9月底

前決標。 

四、至其餘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作業情形，經更新如表 1。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理相關作業，並依作業

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理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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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辦
理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劃
設
委
辦
作
業
進
度
彙
整
表
 

縣
市

別
 

採
購
程
序
 

履
約
管
理
 

備
註
(工

作
進
度
補
充
說
明
) 

研
擬

簽
辦

招
標

文
件

採
購

案
件

上
網
 

開
標
 

評
選
 

決
標
 

簽
約
 

期
初
報
告
 

期
中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期
末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臺
北

市
 

1
08
.
01
.
24

1
08
.
03
.
07
 1
08
.
03
.
28

1
08
.
04
.
01

1
08
.
04
.
24

1
08
.
05
.
27

1
08
.
08
.
31
 1
09
.
04
.
08

1
09
.
06
.
29
 
刻

正
進

行
期

末
一

階
作

業
。
 

連
江

縣
 

1
08
.
03
.
21

1
08
.
05
.
03
 1
08
.
05
.
17

1
08
.
05
.
24

- 
1
08
.
07
.
23

1
08
.
08
.
15
 1
09
.
03
.
18

1
09
.
07
.
29

 

桃
園

市
 

1
08
.
05
.
03

1
08
.
05
.
14
 1
08
.
06
.
13

1
08
.
07
.
04

1
08
.
08
.
05

1
08
.
09
.
11

無
 

1
09
.
04
.
08

1
09
.
08
.
12

進
行

期
末
階

段
工

作
 

嘉
義

市
 

1
08
.
04
.
08

1
08
.
07
.
10
 1
08
.
07
.
23

1
08
.
08
.
30

1
08
.
09
.
25

1
08
.
10
.
14

1
08
.
09
 

1
09
.
04
.
28

1
09
.
11
 

1
.
1
09

年
8
月

28
日
府
都
計
字
第

10
95
32

74
85

號

本
府

係
以「

嘉
義

市
國

土
策

略
規

劃
暨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劃

設
委
託

服
務

案
」委

託
開
全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辦
理

本
市

國
土

策
略

規
劃

及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劃
設
，

合
先

敘
明

。
 

2.
有

關
後
續

辦
理

期
程

一
節
，
本

府
尚

在
辦

理
國

土
策

略
規

劃
階
段
，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將
俟

國
土

策
略

規

劃
完

成
後
接

續
辦

理
，
並
預
計
於

11
0
年

完
成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規
劃

草
案
。
前

開
期

程
本

府
將

於
貴

署

第
12

次
研

商
會

議
時

提
出

說
明

，
另

建
請

貴
署

修

正
本

府
管
考

進
程

。
 

金
門

縣
 

1
08
.
01
.
28

1
08
.
03
.
08
 1
08
.
03
.
22

1
08
.
04
.
22

1
08
.
05
.
10

1
08
.
05
.
31

無
 

1
09
.
09
 

1
10
.
06
 

1
.工

作
計
畫
書

10
8
.1
1
.1

審
查
通
過
。
 

2.
10
9.
6.
30

辦
理
本
府
機
關
研
商
會
議
就
議
題
說
明

討
論

。
 

3.
預

計
9
月

底
前

進
行

期
中

審
查

。
 

嘉
義

縣
 

- 
1
08
.
10
.
09
 

- 
1
08
.
11
.
28

1
09
.
01
.
15

1
09
.
03
.
04

無
 

1
09
.
09
.
30

1
10
.
01
.
30

 

花
蓮

縣
 

- 
1
08
.
10
.
07
 1
08
.
10
.
29

- 
1
08
.
12
.
02

1
08
.
12
.
10

無
 

1
09
.
12
 

1
10
.
03
 

10
9.
04
.2
8
辦
理
變
更
契
約
中
(契

約
第
七
條
第

1
點

規
劃
作
業
階
段
（
2）

變
更
為
「
期
中
報
告
：
自

花
蓮

縣
國
土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日
之
次
日
起

12
0
日
內
提
交

期
中

報
告
書

30
份

（
含

電
子
檔

）
，
送

達
機
關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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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採
購
程
序
 

履
約
管
理
 

備
註
(工

作
進
度
補
充
說
明
) 

研
擬

簽
辦

招
標

文
件

採
購

案
件

上
網
 

開
標
 

評
選
 

決
標
 

簽
約
 

期
初
報
告
 

期
中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期
末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查
。
」
)。

 

基
隆

市
 

1
08
.
09
.
27

1
08
.
11
.
01
 1
08
.
11
.
01

1
08
.
11
.
11

1
08
.
12
.
04

1
08
.
12
.
13

無
 

1
09
.
07
.
13

1
10
.
04
 

 

宜
蘭

縣
 

- 
1
07
.
10
.
15
 1
07
.
10
.
26

1
07
.
11
.
02

1
08
.
02
.
22

1
08
.
03
.
01

無
 

1
08
.
11
.
29

(尚
未
審

查
) 

1
10
.
04
.
30

1.
第

二
階
段

補
助

限
制

性
招

標
簽

辦
中

。
  

2.
規
劃
單
位

10
8.
11
.2
9
已
送
期
中
報
告
，
因

欲
配

合

本
縣

國
土
計

畫
審

定
結

果
修

正
期

中
報

告
，
目
前

尚

未
安

排
審
查

期
中

報
告

。
 

高
雄

市
 

1
08
.
05
.
01

1
08
.
05
.
09
 1
08
.
05
.
22

1
08
.
06
.
10

1
08
.
06
.
26

1
08
.
07
.
04

1
08
.
10
.
04
 1
09
.
08
.
24

1
10
.
06
.
30

1.
廠
商
於

10
8
年

12
月

4
日
提
送
期
中
報
告
書
，

於

10
9
年

2
月

13
日
召
開
期
中
報
告
審
查
會
，
並
於

10
9
年

5
月

29
日
檢
送
修
改
後
期
中
報
告
書
，
刻

正
辦

理
期
中

報
告

書
備

查
事

宜
。

 

2.
配

合
法
規

修
正
，
刻

正
辦
理
契

約
變

更
作

業
，
延

長

履
約

期
限
。
 

3.
第
二
階
段
補
助
款
(含

配
合
款
共

32
0
萬
)，
已

納
入

1
1
0
年

度
預
算
，

並
研

擬
招

標
文

件
。
 

新
北

市
 

1
08
.
09
 

1
08
.
12
.
02
 1
08
.
12
.
10

1
08
.
12
.
18

1
09
.
01
.
08

1
09
.
02
.
03

無
 

1
09
.
09
 

1
10
.
06
 

進
行

期
中
階

段
工

作
。
 

雲
林

縣
 

1
08
.
09
.
20

1
08
.
11
.
15
 1
08
.
11
.
29

1
08
.
12
.
05

1
09
.
01
.
14

1
09
.
01
.
22

無
 

1
09
.
07
.
22

1
10
.
06
 

10
9.
04
.1
3
工
作
計
畫
書
同
意
備
查
。
 

屏
東

縣
 

1
08
.
08
.
30

1
08
.
10
.
03
 1
08
.
10
.
17

1
08
.
11
.
05

1
08
.
12
.
19

1
08
.
12
.
27

1
09
.
02
.
27
 1
09
.
08
.
11

1
10
.
07
.
30

 

臺
中

市
 

1
08
.
04
.
05

1
08
.
11
.
11
 1
08
.
11
.
25

1
09
.
05
.
11

1
09
.
05
.
28

1
09
.
06
.
20

無
 

1
10
.
02
 

1
10
.
10
 

 

新
竹

市
 

1
08
.
04
.
10

1
08
.
05
.
30
 1
08
.
07
.
09

1
08
.
08
.
29

1
08
.
10
.
08

1
08
.
10
.
15

1
08
.
11
.
12
 1
09
.
08
.
11

1
10
.
07
 

1.
10
9.
3.
6
召
開
工
作
計
畫
書
審
查
會
議
原
則
通
過
。

2.
廠
商
於

10
9.
8.
11

提
交
期
中
報
告
書
。
" 

澎
湖

縣
 

1
08
.
11
.
29

1
09
.
02
.
17
 1
09
.
03
.
03

1
09
.
03
.
30

1
09
.
04
.
28

1
09
.
04
.
28

1
10
.
01
 

1
10
.
05
 

1
10
.
10
 

 

南
投

縣
 

- 
- 

1
08
.
12
.
03

1
08
.
12
.
30

1
09
.
02
.
25

1
09
.
04
.
20

無
 

1
10
.
05
.
31

1
10
.
12
.
31

1.
已
於

10
9
年

2
月

25
日
決
標
，

決
標

金
額

新
台

幣

9
5
0
萬

元
整
，
得

標
廠

商
：
峻
超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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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採
購
程
序
 

履
約
管
理
 

備
註
(工

作
進
度
補
充
說
明
) 

研
擬

簽
辦

招
標

文
件

採
購

案
件

上
網
 

開
標
 

評
選
 

決
標
 

簽
約
 

期
初
報
告
 

期
中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期
末

報
告

(部
分
預
定
)

司
，

刻
正
辦

理
契

約
簽

訂
作

業
。

 

2.
本

府
擬
自

本
縣

國
土

計
畫

核
定

公
告

實
施

後
，
發

文

通
知

廠
商
開

始
履

約
。

"

臺
南

市
 

1
08
.
08
.
30

1
09
.
06
.
02
 1
09
.
06
.
16

1
09
.
07
.
21

1
09
.
08
.
11

1
09
.
08
.
28

- 
- 

- 
10
9
年

8
月

28
日
檢
送
工
作
計
畫
書
審
查
中
。
 

新
竹

縣
 

1
08
.
07
 

1
09
.
06
.
01
 1
09
.
06
.
23

1
09
.
07
.
24

1
09
.
08
.
19

- 
- 

- 
- 

10
9.
08
.1
9
決
標
，
製
作
契
約
書
中
。
 

苗
栗

縣
 

1
09
.
03
.
02

1
09
.
08
.
21
 1
09
.
09
.
10

1
09
.
09
.
15

- 
- 

- 
- 

- 
10
9.
04
.0
7
第

5
次
流
標
，
協
尋
廠
商
中
，
尚
未
上
網
。

彰
化

縣
 

- 
- 

- 
- 

- 
- 

- 
- 

- 

1.
都
計
單
位
負
責
招
標
，
地
政

單
位

負
責

經
費

籌
措

等
事

項
。
 

2.
預

算
預
計

8
月

底
簽

陳
完

成
，

進
入

採
購

程
序

。

臺
東

縣
 

- 
1
09
.
07
.
29
 1
09
.
08
.
19

- 
- 

- 
- 

- 
- 

預
計

9
月
底

決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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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議題一：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涉及平均高潮線處理原則 

說明： 

一、按全國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係指：「海域部分：臺灣

本島及已公告領海基線之相關島嶼，係自平均高潮線

起至領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領海範圍）

未登記水域；其他未公告領海基線者，係自平均高潮

線起，至該地區之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因海域範

圍以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為原則，是以，海洋資源地

區與其他陸域國土功能分區之界線，除實施都市計畫、

國家公園、開發許可地區等地區係依據計畫為界線，

其餘界線係以平均高潮線為原則。 

二、為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劃設作業，本署 108

年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就

「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離島」，進

一步研擬劃設方式如下： 

（一）已辦理地籍測量未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或有

劃設平均高潮線者，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類。 

（二）未辦理地籍測量，且無劃設平均高潮線者，則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 

三、惟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前開劃設方式尚有執行疑

義，案經本署套疊平均高潮線、地籍與行政區界，並

佐以航照圖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比對，彙整 4 種樣態

及案例如下：（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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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態 1：有平均高潮線、地籍線及行政區界線，但

三線並未重合。（如基隆市基隆嶼，詳圖 3） 

（二）樣態 2：有地籍線及行政區界線，但無平均高潮線，

且前開二線並未重合。（如基隆市彭佳嶼、棉花嶼，

詳圖 4） 

（三）樣態 3：僅有行政區界線，無平均高潮線及地籍線。

（如基隆市花瓶嶼，詳圖 5） 

（四）樣態 4：非屬島嶼，但有地籍線。（如澎湖縣西嶼鄉，

詳圖 2） 
 

圖 1 澎湖沿岸及小離島劃設問題示意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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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澎湖沿岸及小離島劃設問題示意圖 II 

 
 

 

 
   

樣態1 

圖 3 基隆市基隆嶼平均高潮線疑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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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前開 4種樣態，建議後續劃設方式說明如下： 

（一）樣態 1：以地籍線或平均高潮線擇一為海陸界線，

樣態2 

 
圖 4 基隆市彭佳嶼、棉花嶼平均高潮線疑義示意圖 

樣態3 

圖 5 基隆市花瓶嶼平均高潮線疑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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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陸域範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類。 

（二）樣態 2：以地籍線為海陸界線，並將陸域範圍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類。 

（三）樣態 3：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四）樣態 4：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五、考量中央海岸主管機關每 3 年公告 1 次平均高潮線，

是以，為使海陸域國土功能分區更具合理性，爰後續

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得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

併予檢視平均高潮線之合理性，如有調整平均高潮線

之必要者，並應儘速完成清查作業，以提供海岸主管

機關納入平均高潮線調整參考。 

六、考量現行平均高潮線係 108 年公告，下次公告時間預

訂為 111 年，如有調整平均高潮線需要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 110 年底前完成平均高潮線調整需

求清查作業，以供海岸主管機關納為後續調整平均高

潮線參考，俾據以辦理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並於 114

年前依法公告；另如於 111 年後始完成清查作業者，

則請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納入劃設說明書，

並按通案性原則辦理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尚不得逕自

調整平均高潮線。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相關意見，

並依據本次會議結論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另

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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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跨海大橋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說明： 

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海域範圍內屬使用性質具排

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

舶或其他行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則劃設為海洋資源

地區第一類之二。是以，跨海大橋應劃設為海洋資源

地區第一類之二為原則。 

二、再依據全國國土計畫針對各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之劃設

順序，規定如下： 

（一）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量法律保障既有權益原則，

如涉及下列地區者，優先劃設： 

1.依都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

制之地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

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4.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二）除前開優先劃設之地區外，國土保育地區按其環境

敏感程度由高至低依序劃設，農業發展地區按農地

資源品質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三、經查全臺跨海大橋共計 6 處，依據前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原則，將全臺跨海大橋分為以下 4類，說明如下： 

（一）第一類：跨海大橋範圍部分位於平均高潮線向陸側，

部分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例如金門縣金門大橋

（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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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類：跨海大橋範圍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例

如澎湖縣澎湖跨海大橋（如圖 7）、連江縣南北竿跨

海大橋（如圖 8）。 

（三）第三類：跨海大橋部分橋樑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

然其橋樑範圍位於都市計畫範圍中，例如屏東縣鵬

灣跨海大橋（如圖 9）。 

（四）第四類：跨海大橋範圍位於平均高潮線向陸側，且

位於都市計畫範圍中，例如基隆市和平橋（如圖 10）

及臺東縣三仙台跨海步橋（如圖 11）。 
 

圖 6 金門縣金門跨海大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圖 7 澎湖縣澎湖跨海大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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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連江縣南北竿跨海大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圖 9 屏東縣鵬灣跨海大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圖 10 基隆市和平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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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上開全臺跨海大橋 4 類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處理情

形，建議如下： 

（一）第一類：以金門大橋為例，因金門縣政府於 105 年

7 月 1 日申請區位許可，目前尚在審查中，然 108

年公告平均高潮線時，係依據1/5,000航照圖劃設，

當時金門大橋已進行施工，因此部分金門跨海大橋

範圍被劃設至平均高潮線向陸側範圍。建議金門縣

政府得評估提出調整平均高潮線之建議，並於 110

年底前完成作業，以供海岸主管機關納為後續調整

平均高潮線參考，俾據以辦理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二）第二類： 

1.以澎湖跨海大橋為例，因澎湖跨海大橋係屬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所公告知歷史建築（92 年 12 月 11

日公告），爰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為

原則。 

2.另連江縣南北竿跨海大橋，因其毗鄰都市計畫範

圍，且連江縣政府預定納入都市計畫，後續如經

有關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得劃設為城鄉發

 

圖 11 臺東縣三仙台跨海步橋套疊都市計畫範圍及平均高潮縣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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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區第二類之三，後續進行新訂擴大都市計畫

作業。 

（三）第三類：以屏東縣鵬灣跨海大橋為例，雖橋樑範圍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測，然因橋樑範圍位於大鵬灣

風景特定區計畫中，因此劃設為城鄉發展第一類。 

（四）第四類：以基隆市和平橋及臺東縣三仙台跨海步橋

為例，因橋樑範圍位於基隆市主要計畫及三仙台風

景特定區中，因此劃設為城鄉發展第一類。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相關意見，

並依據本次會議結論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另

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議題三：都市計畫海域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說明：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都市計畫區

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類、農業發展地區第五類

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又都市計畫海域範圍僅得劃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惟全國國土計畫並規定「都

市計畫擬定機關應檢討各該都市計畫海域範圍保留之

必要性，並配合辦理檢討變更」。 

二、經查全台都市計畫包含海域之都市計畫計有 53 處，其

都市計畫名稱與涉及之土地使用分區（用地），經彙

整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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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涉及海域之都市計畫名稱及使用分區（用地）彙整表 

縣市 都市計畫區 
涉及縣市管轄海域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 

新北市 北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 海域遊樂區、海濱浴場區、核能電廠用

地、港埠用地、保護區 

石門都市計畫 海域遊樂區 

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

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

（新北市部分） 

水產養殖區、海濱浴場區、海域資源保護

區、港埠用地、漁港區、景觀保護區、地

質保護區 

林口特定區計畫 海濱遊憩區、甲種工業區 

金山都市計畫 漁業專用區、港埠專用區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海濱遊憩區、溝渠用地 

野柳風景特定區計畫 海洋遊樂區、遊船區、戲水區、休憩區、

漁港用地 

萬里都市計畫 行水區、海濱浴場區、濱海遊樂區 

臺北港特定區計畫 水域、河川區、生態保護區、港埠專用區

澳底都市計畫 漁港區 

基隆市 基隆市主要計畫 水域用地、休閒漁業專用區、商港水域用

地、基隆港海域用地、港埠用地、漁港專

用區 

新竹市 新竹市都市計畫 水域用地、河川區、海堤專用區 

苗栗縣 後龍外埔漁港特定區計畫 水域用地 

臺中市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河川區、河道用地、海堤專用區、港埠專

用區 

雲林縣 箔子寮漁港特定區計畫 水域、港埠用地 

嘉義縣 布袋都市計畫 水域、水溝用地、抽水站用地 

臺南市 臺南市主要計畫 水域用地、台江國家公園區、河川區、海

域 

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

區特定區計畫 

水域用地、河川區、保護區 

高雄市 大坪頂以東地區都市計畫 行水區、漁港區 

茄萣都市計畫 河川區、濱海遊憩區、海堤專用區 

高雄市都市計畫 河道用地、漁業區、機關用地（供軍事使

用）、自然公園用地、港埠用地、公園用

地、大學用地（中山大學）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

區計畫 

河道用地、第二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第三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第五種特定

文化休閒專用區、第四種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蚵子寮近海漁業特定區計

畫 

泊地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戶外休閒區、水域、河川區、泊地、舢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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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都市計畫區 
涉及縣市管轄海域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 

漁業專用區、漁業專用區 

屏東縣 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 水利用地、抽水站用地、河道用地、海域

遊憩區、遊憩區、灣域遊憩區、遊艇港區

東港都市計畫 水域、漁業專用區、機關用地 

枋寮都市計畫 漁港區 

琉球風景特定區計畫 海域遊樂區、海景休閒渡假區、濱海遊憩

區 

鹽埔漁港特定區計畫 水域、河川區、防波堤、碼頭用地 

宜蘭縣 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

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

（宜蘭縣部分） 

水產養殖區、海岸發展區、海濱遊憩區、

景觀保護區、港埠用地、地質保護區 

頭城都市計畫 水域、遊樂區、機關用地、漁港專用區 

蘇澳都市計畫 河川區、漁業專用區、港埠專用區 

花蓮縣 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

畫 

河川區、遊憩區、港埠用地、公園用地 

花蓮市都市計畫 河川區、公園用地、乙種工業區 

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 漁業養殖專用區、公園用地、保護區 

新秀（新城—秀林地區）都

市計畫 

農業區 

秀林（和平地區）都市計畫 港埠專用區 

臺東縣 八仙洞風景特定區計畫 河川區、保護區 

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 海域、公園、自然景觀保護區 

小野柳風景特定區計畫 乙種遊樂區、特別保護區、港埠用地、一

般保護區 

台東市都市計畫 河道用地、公園用地 

長濱都市計畫 河川區、保護區 

綠島風景特定區計畫 海域資源保育區、海濱浴場區 

東河都市計畫 旅館區、農業區 

成功都市計畫 港埠用地 

澎湖縣 二崁傳統聚落特定區計畫 水產養殖區、海域 

白沙通梁地區都市計畫 海域 

馬公都市計畫 一般漁業專用區、水域 

金門縣 金門特定區計畫 風景區、國家公園區 

連江縣 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

定區計畫 

水庫用地、近岸遊憩區、風景區、海域區

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

定區計畫 

水庫用地 

連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

定區計畫 

水庫用地、近岸遊憩區、風景區、海上養

殖區 

連江縣（莒光地區）風景特

定區計畫 

水庫用地、近岸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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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檢視前開都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用地），依其劃設

原意予以分為 3類（詳表 3）： 
 
表 3 都市計畫海域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分類表 

分類 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名稱 

具保護保育性質

之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 

一般保護區、水庫用地、台江國家公園區、生態保護區、地質

保護區、自然公園用地、自然景觀保護區、防波堤、河川區、

河道用地、保護區、海域資源保育區、海域資源保護區、海堤

專用區、特別保護區、國家公園區、景觀保護區 

具開發利用性質

之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 

一般漁業專用區、乙種工業區、乙種遊樂區、大學用地（中山

大學）、公園、公園用地、戶外休閒區、水利用地、水產養殖區、

水溝用地、甲種工業區、休閒漁業專用區、休憩區、抽水站用

地、泊地、近岸遊憩區、舢筏漁業專用區、風景區、旅館區、

核能電廠用地、海上養殖區、海岸發展區、海洋遊樂區、海域

遊樂區、海域遊憩區、海景休閒渡假區、海濱浴場區、海濱遊

憩區、商港水域用地、基隆港海域用地、第二種特定文化休閒

專用區、第三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第五種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第四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港埠用地、港埠專用區、

溝渠用地、農業區、遊船區、遊艇港區、遊樂區、遊憩區、漁

港用地、漁港區、漁港專用區、漁業區、漁業專用區、漁業養

殖專用區、碼頭用地、機關用地、機關用地（供軍事使用）、戲

水區、濱海遊樂區、濱海遊憩區、灣域遊憩區 

土地使用分區名

稱為海域或水域

用地等 

水域、水域用地、行水區、海域、海域區 

 

四、為使都市計畫海域範圍之規劃，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政

策方向，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下次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參考下列原則調整國

土功能分區（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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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都市計畫海域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一）具保護保育性質之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建議維持

都市計畫範圍，以符合其保護保育之管制性與劃設

原意。該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倘屬陸域範圍，得

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類；又該土地使用分區（用

地）如屬海域範圍，且涉及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

一劃設條件時，本署後續並將評估新增分類，俾直

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調整為海洋資源地區。 

（二）具開發利用性質之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建議維持

都市計畫範圍，且為保障未來發展權益及促進合理

開發利用，建議國土功能分區維持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類。 

（三）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為海域或水域用地等：倘已有未

來實質發展計畫或規劃為未來開發之儲備用地，建

議維持都市計畫範圍，並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類，避免未來開發利用受限制；倘尚無明確發展或

保護保育計畫，建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得評估於各該國土計畫內明定該海域應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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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範圍，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劃設為

適當之海洋資源地區分類。相關評估流程如圖 13。 
 

 
圖 13 海域或水域用地剔除都市計畫範圍評估流程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相關意見；

另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

地劃設作業手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議題四：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一、本署 108 年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針對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已有初步規範，

惟嗣於本署109年 6月 30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

設作業教育訓練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再就前開

劃設原則提出疑義，請本署再訂定具體明確之鄉村區

單元劃設原則，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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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前開 108 年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劃設

作業手冊」，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如下（詳手

冊參之二、基本圖建置之（二）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考量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

分別轉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類、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一或城鄉發展地區第

三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作業前，劃設鄉村

區單元基本圖，以利後續功能分區分類轉換事宜。 

1.考量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零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

利用地或實際已作道路、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2.至考量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零星土地，得一併劃入，又

零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不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不得超過 1

公頃；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理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不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三、經本署進一步蒐集相關案例後，就前開劃設原則再予

檢討修正，並對應相關原則提出案例，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參考，說明如表 5： 
 
表 5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修正說明表 

原劃設原則 修正後劃設原則 修正說明 

一、考量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

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零星土

地屬交通用地、水利用地或

實際已作道路、水溝之未登

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一、考量分區劃設之完整性，毗

鄰鄉村區之零星土地屬交通

用地、水利用地或實際已作

道路、水溝之暫未編定或未

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惟鄉村區形狀呈長條細碎之

交通用地、水利用地，得視

範圍完整性，就其與鄉村區

連接端點予以劃出。(詳表

6、表 7、表 8) 

增 加 得 予

以 劃 出 之

原則。 

二、至考量坵塊完整性，鄉村區

範圍內夾雜之其他零星土

地，得一併劃入，又零星一

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不得大

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

不得超過 1 公頃。如因當地

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

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者，得

二、至考量坵塊完整性，符合下

列原則者，得一併劃入，又

零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

不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且個別納入區塊不得超

過 1公頃： 

1.位於鄉村區範圍內之零星土

地。(詳表 9) 

針 對 夾 雜

之 其 他 零

星 土 地 增

加 明 確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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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劃設原則 修正後劃設原則 修正說明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

出具體理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不

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2.二面以上為鄉村區，其餘臨

接面屬建築用地、交通用

地、水利用地、都市計畫地

區、開發許可地區之零星土

地，且現況地形可供開發利

用者。(詳表 10) 

3.三面以上皆受鄉村區包夾之

零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供

開發利用者。(詳表 11) 

（原第二點規定之但書） 三、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

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

定或因個案考量有未符前開

規定之劃入或劃出情事者，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出具體理由，並經各該直

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

不受前開規定之限制。(詳表

12) 

增 加 前 開

規 定 之 例

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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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一點樣態案例說明表 

毗鄰鄉村區之零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利用地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毗鄰鄉村區之零星土地（黑圈處），屬交通用地及水利用地，

符合本原則，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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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鄉村區之零星土地屬交通用地、水利用地 

未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不
可
劃
入
︶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非都市土地使用地類別 

 
案例：桃園市楊梅區 

說明：圖內毗鄰鄉村區之零星土地（黑圈處），惟屬甲建用地，未符合本

原則，不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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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一點樣態案例說明表（續） 

實際已作道路、水溝之暫未編定或未登記土地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蘆竹區 

說明：圖內土地（黑圈處），其現況為道路（山林路二段612巷120弄），

又屬未登記用地，符合本原則，可劃入。 

未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不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土地（黑圈處），其現況為道路，惟屬農牧用地，未符合本原

則，不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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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一點樣態案例說明表（續完） 

鄉村區形狀呈長條細碎之交通用地、水利用地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出
︶ 

案例：桃園市龜山區 

說明：圖內長條細碎狀鄉村區之土地（黑圈處），屬交通用地，符合本原

則，故就其與完整鄉村區地籍端點連接處，予以劃出。 

未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不
可
劃
出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長條細碎狀鄉村區之土地（黑圈處）雖現況屬道路使用(成功街

20巷)，因屬乙建用地，未符合本原則，不可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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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二點樣態案例說明表 

位於鄉村區範圍內之零星土地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龜山區 

說明：圖內納入之丙建用地（黑圈處），其完全為鄉村區包圍，劃入面積

規模小於1公頃且小於本鄉村區面積50%，符合本原則，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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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二點樣態案例說明表（續完） 

二面以上為鄉村區，其餘臨接面屬建築用地、交通用地、水利用地、都市計畫地

區、開發許可地區之零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供開發利用者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觀音區 

說明：圖內農牧用地及甲建用地（黑圈處），其兩面皆為鄉村區，第三面

為桃園大圳，屬交通用地及水利用地，面積規模小於1公頃且小於本

鄉村區面積50%，故符合本原則，可劃入。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農牧用地（黑圈處），其兩面為鄉村區，第三面為都市計畫地

區，符合本原則，可劃入；甲建用地（黑圈處），其兩面為鄉村區，

第三面為都市計畫地區，第四面為交通用地(和平路)，上述兩處面

積規模共計5,438.45平方公尺，小於1公頃且小於本鄉村區面積

50%，符合本原則，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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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以上為鄉村區，其餘臨接面屬建築用地、交通用地、水利用地、都市計畫地

區、開發許可地區之零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供開發利用者 

未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不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農牧用地（黑圈處），其兩面以上為鄉村區，第三面臨接農牧

用地，故不符合本原則，不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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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第二點樣態案例說明表（續 1） 

三面以上皆受鄉村區包夾之零星土地，且現況地形可供開發利用者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丁建用地（黑圈處），其三面皆為鄉村區，且開口狹窄，屬包

夾性質，劃入面積規模小於1公頃且小於本鄉村區面積50%，可劃入。

未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不
可
劃
入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圖內農牧用地（黑圈處），其三面雖皆為鄉村區，惟其開口過大，

判斷非屬包夾性質，不可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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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三點樣態案例說明表 

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開規定或因個案考量有未符前

開規定之劃入或劃出情事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理由，並經各

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不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符
合
規
定
樣
態
︵
可
提
出
審
議
，
通
過
後
始
可
劃
設
︶ 案例：桃園市八德區 

說明：現行鄉村區範圍北側之交通用地未符合前開劃入原則，惟考量其使

用性質為交通用地，皆該鄉村區使用之道路，又與其他交通用地為

同一筆地籍範圍，故以特殊案例劃入，提經直轄市、縣（市）及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相關意見，

並依據本次會議結論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另

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議題五：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注意事項與分工建議 

說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規劃團隊辦理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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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參考目前直轄市、縣（市）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之作業方式，研擬後續辦理流程如圖

13。 
 

圖 14 第三階段業務單位整體辦理流程 

 

二、考量前開流程各工作階段，皆應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業務單位與規劃團隊協力合作，為利後續行政及

規劃作業進行，本署研議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分工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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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階段功能分區劃設業務單位及規劃團隊工作細項 

項

目 

功能分區劃

設重要議題 
工作細項 

分工方式 

注意事項 業務

單位 

規劃

團隊 

建

議

優

先

辦

理 

召開府內政

策工作會議 

確定府內工作小組組

成、整體工作進度、

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方

式 
● 

 

1.可訂定分批繳交成

果草案期程。 

2.應於劃設作業進行

前優先確認邊界決

定方式，減少重複

作業。 

擬定工作進

度 

擬定期初、期中、期

末、公開展覽等各階

段工作進度。 
 

● 

 

繳交階段成果。 

 
● 

業務單位得依據工作

進度請規劃團隊辦

理。 

定期辦理工作會議討

論辦理過程之劃設疑

義，並將會議決議彙

整為會議紀錄，以作

為後續辦理之依據。

● 
 

規劃團隊並應協助整

理 

資

料

蒐

集 

資料蒐集情形 確定資料蒐集時間點

（案件啟動、公展

前、公告實施前）。 

 ● 

業務單位配合具文向

本署申請。 

確定資料蒐集來源：

營建署、各縣市政府

內單位等。 

 ● 

 

基

本

底

圖

建

置 

平均高潮線劃

設疑義 

確認平均高潮線是否

與各縣市現況發展符

合，檢核是否有嚴重

不符且須變更平均高

潮線者。 

 ● 

如有調整需求應儘速

於 110 年以前完成清

查作業，俾供海岸主

管機關納入後續調整

參考。 

地籍圖使用版

本 

說明使用各縣市政府

自行接合版本或使用

國土測繪中心版本。

 ● 

 

檢核該縣市採用地籍

版本與原始地籍之差

異性。 

 ● 

 

功

能

擬定各功能分

區分類邊界決

確認各功能分區分類

邊界決定方式。 
●  

1.規劃團隊應提出建

議方案，並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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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功能分區劃

設重要議題 
工作細項 

分工方式 

注意事項 業務

單位 

規劃

團隊 

分

區

邊

界

調

整

修

正 

定方式 單位政策決定。 

2.如各功能分區配合

劃設作業滾動修正

時，發現無法適用

最初邊界決定政策

時，應檢討相關內

容。 

依據各功能分區分類

邊界決定方式劃設各

國土功能分區分類範

圍。  ● 

除法定圖面繪製外，

規劃團隊應另外套疊

地籍、平均高潮線、

都市計畫範圍等輔助

資訊於功能分區圖

面，以供業務單位檢

核劃設成果。 

國土保育地區

邊界決定方式

說明國 1、2邊界決定

方式，係依據原公告

範圍劃設、依地籍劃

設或依據地籍範圍折

點連接線劃設。 

 ● 

 

說明如何進行國 1、2

界線劃設原意清查，

並有無相關疑義。 
 ● 

建議規劃團隊應逐案

彙整界線劃設疑義，

以供業務單位檢核及

決策。 

說明國 3 邊界決定方

式。 
 ● 

 

檢核國 4 是否以都市

計畫之計畫範圍或使

用分區界線為界線。

 ● 

 

海洋資源地區

邊界決定方式

說明海洋資源地區邊

界決定方式。 
 ● 

 

確認府內區位許可資

料與中央版本是否一

致。 

 ● 

 

農業發展地區

邊界決定方式

說明農 1、2、3 邊界

決定方式為依地籍劃

設或依地形劃設。 

 ● 

 

檢核各處農 1 劃設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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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功能分區劃

設重要議題 
工作細項 

分工方式 

注意事項 業務

單位 

規劃

團隊 

積是否達 25 公頃 

檢核農 1 範圍內是否

夾雜小於 2公頃農 2 
 ● 

 

檢核農 1、2是否依特

調一、一調特範圍修

正 

 ● 

 

說明農 4 原民聚落邊

界決定方式 

 ● 

如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保留劃設方

式，於本階段作業

時，應逐案說明，並

經討論確認後記錄各

該劃設方式。 

檢核農 5 是否以都市

計畫計畫範圍或使用

分區界線為界線。  ● 

如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保留調整彈

性者應分析說明，並

應經討論確認後作成

記錄。 

城鄉發展地區

邊界決定方式

檢核城 1 是否以都市

計畫計畫範圍或使用

分區界線為界線。 

 ● 

 

檢核城 2-2 是否依核

發開發許可範圍或依

獎投條例同意範圍為

界線。 

 ● 

 

檢核城 2-3 是否依各

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定為界線。

 ● 

 

鄉村區單元劃

設方式（含城

2-1、城 3 及農

4鄉村區） 

說明鄉村區單元劃設

方式。 

 ● 

建議規劃團隊逐案與

業務單位討論各鄉村

區單元界線劃設方

式，以彙整該縣市內

鄉村區樣態，並可供

未來通盤檢討時之檢

討依據。 

檢核鄉村區單元劃設

方式是否符合繪製作

業辦法及功能分區劃

 ●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

導及本署研擬之國土

功能分區及分類與使



37 

項

目 

功能分區劃

設重要議題 
工作細項 

分工方式 

注意事項 業務

單位 

規劃

團隊 

設手冊所訂原則，如

否，則需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具

體理由，並經各該直

轄市、縣（市）及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同意後，不受前

開規定之限制。 

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建

議，於本階段確定單

元邊界劃設細部條

件，且應逐案說明，

並經討論確認後記錄

各該劃設方式。 

與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確認

邊界決定原則

如各功能分區邊界決

定方式涉及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建議

邀集各機關確認。 
●  

可於府內邊界政策確

定及規劃團隊分批繳

交成果草案後，再進

行研商確認，以減少

重複作業及減輕行政

作業負擔。 

使用地編定 

確認使用地編定方式 ●  

依整體排定之工項期

程於適當之府內工作

小組會議確定。 

依據使用地編定方式

編定使用地 
 ● 

 

確認是否將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編定為各種

使用地，或直接轉換

為特定用地 

 ● 

 

各行政區挑選 10%使

用地抽查編定成果是

否正確 

●  

可依需求調整抽查比

例 

製作土地清冊 

依據繪製作業辦法相

關規定制定土地清冊
 ● 

 

蒐集各地籍之參考資

訊檔，並轉載興辦事

業計畫或開發計畫相

關管制內容於土地清

冊備註欄。 

 ● 

 

檢核建置清冊之土地

筆數是否正確，且不

須建置完全位於都市

計畫區內之地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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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功能分區劃

設重要議題 
工作細項 

分工方式 

注意事項 業務

單位 

規劃

團隊 

確認土地清冊建置格

式是否依繪製作業辦

法相關規定制定。 

●  

 

產

製

法

定

書

圖 

國土功能分區

圖冊、劃設說明

書制定 

依據繪製作業辦法相

關規定制定國土功能

分區圖冊、劃設說明

書。 

 ● 

 

確認國土功能分區圖

冊是否依繪製作業辦

法相關規定製定。 

●  

 

確認劃設說明書依繪

製作業辦法相關規定

撰寫架構及內容。 

●  

 

建置國土功能分區

分類圖邊界決定過

程圖檔 

依據國 1、2界線劃設

原意清查結果建置邊

界決定過程圖檔，紀

錄各線段劃設原意 

 ● 

 

提供第三階段功能分

區圖 SHP、邊界決定過

程圖檔 SHP 或 CAD 等

可編輯檔案予縣市政

府辦理後續事宜。 

 ● 

 

註：●：主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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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第三階段國土功

能分區圖劃設作業，本署後續預定自 109 年 11 月起定

期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預定時間如

表 14），針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情形提會討

論。後續研商會議討論議題初擬如下，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預為準備： 

（一）各縣市工作進度：說明整體辦理工作進度。 

（二）地籍圖使用版本：說明使用之地籍版本以及有無操

作疑義。 

（三）各功能分區界線決定方式：說明各功能分區分類界

線決定方式。 

（四）原民聚落劃設方式：說明聚落分析結果及其劃設方

式，並以實際案例輔助說明。 

（五）農 5及城 1調整成果。 

（六）鄉村區單元劃設方式：說明鄉村區單元劃設方式，

並以實際案例輔助說明。 

（七）平均高潮線劃設疑義：確認平均高潮線是否調整。 

（八）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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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第三階段委辦進度討論會議排程 

批

次 

與會 

縣市 

109 年 110 年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第

1

批 

臺北市、桃園市、

嘉義市 

     

金門縣、連江縣      

第

2

批 

新北市、基隆市、

雲林縣、高雄市、

屏東縣、新竹市 

     

     

嘉義縣、花蓮縣、

宜蘭縣、臺中市、

澎湖縣、南投縣 

     

     

第

3

批 

臺南市、新竹縣、

苗栗縣、彰化縣、

臺東縣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相關意見，

並配合辦理相關作業。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